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

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

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曹培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周晖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

计主管人员）李英辉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

经重述

）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总资产

297,296,701,887 300,880,856,737 -1.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4,569,062,758 74,992,915,078 -0.57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

月

）（

经重述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552,547,885 27,465,476,136 29.44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

月

）（

经重述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97,249,318,901 105,683,601,893 -7.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234,752,709 11,337,106,047 16.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817,950,431 10,024,904,474 27.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8.40 16.14

增加

2.26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92 0.81 13.58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92 0.81 13.5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

月

）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

月

）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7,349,265 -75,704,308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

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国家政

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

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80,232,103 636,404,414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

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

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

的投资收益

-9,286,978 -11,546,127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

备转回

-6,328 2,557,37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

支出

-546,914 -39,230,879

2015

年

9

月

30

日止九个月期

间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

业外收入和支出主要为本公司

及其子公司捐赠支出

、

罚款支

出等

。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

目

- 18,805,688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

损益项目为子公司转合营公司

产生的视同处置投资收益

。

小计

63,042,618 531,286,164

所得税影响额

-12,874,939 -125,142,90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1,396,939 10,659,022

合计

51,564,618 416,802,278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

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

户

） 118,656 （

其中

A

股

：118,145 ；H

股

：392 ；ADR：119 ）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

5,066,662,118 35.14 0

无

-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

（

代理人

）

有

限公司

3,172,280,740 22.00 0

无

-

境外法人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

1,555,124,549 10.78 0

无

-

国有法人

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602,500,000 4.18 0

无

-

国有法人

中国华能集团香港有限公

司

472,000,000 3.27 0

无

-

境外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426,926,936 2.96 0

无

-

国有法人

江苏省投资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416,500,000 2.89 0

无

-

国有法人

辽宁能源投资

（

集团

）

有限

责任公司

388,619,936 2.69 0

无

-

国有法人

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349,699,929 2.43 0

无

-

国有法人

大连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301,500,000 2.09 0

质押

150,750,000

国有法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

5,066,662,118

人民币普通股

5,066,662,118

香港中央结算

（

代理人

）

有限公司

3,172,280,740

境外上市外资股

3,172,280,740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

1,555,124,549

人民币普通股

1,555,124,549

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02,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02,500,000

中国华能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472,000,000

境外上市外资股

472,000,0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26,926,936

人民币普通股

426,926,936

江苏省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16,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16,500,000

辽宁能源投资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388,619,936

人民币普通股

388,619,936

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49,699,929

人民币普通股

349,699,929

大连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01,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1,5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

，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

、

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

、

中国华能集

团香港有限公司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公

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a.�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1、衍生金融资产（流动部分）较上年期末下降37.66%，主要由于本公司

之子公司中新电力公允价值变动直接计入损益的衍生金融资产价值变动；

2、应收票据较上年期末上升88.29%，主要由于本公司及其子公司电力销

售的票据结算量增加；

3、应收股利较上年期末下降61.01%，主要由于本公司收到联营公司支付

的股利；

4、衍生金融资产（非流动部分）较上年期末上升75.02%，主要由于本公

司之子公司中新电力固定汇率远期合约公允价值回升；

5、应付票据较上年期末下降35.91%，主要由于本公司之子公司票据到期

结算；

6、应付账款较上年期末下降33.83%，主要由于本公司及其子公司应付燃

料款减少；

7、应付职工薪酬较上年期末上升44.43%，主要由于本公司的一家子公司

根据董事会决议计提了职工福利和奖励基金；

8、应交税费较上年期末下降63.53%，主要由于本公司及其子公司待抵扣

的增值税进项税增加；

9、应付股利较上年期末上升277.33%，主要由于本公司之非全资子公司

宣告派发股利；

10、其他流动负债较上年期末上升32.79%，主要由于本公司本期发行短

期债券；

11、衍生金融负债（非流动部分）较上年期末下降33.27%，主要由于本公

司之子公司中新电力利率掉期合约和燃料掉期合约公允价值回升；

12、资本公积较上年期末下降40.21%，主要由于本公司因同一控制下的

企业合并冲减资本公积；

13、其他综合收益较上年期末上升148.56%，主要由于本公司及本公司之

联营公司持有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增加。

b.�合并利润表项目

1、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下降59.97%，主要由于本公司之子公司上年

同期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2、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下降55.35%，主要由于本公司及其子公司固定

资产报废同比减少；

3、其他综合收益较上年同期上升363.22%，主要由于本公司及本公司之

联营公司持有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增加。

3.2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承诺背景

承诺类

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

间及期

限

是否

有履

行期

限

是否

及时

严格

履行

与首次公

开发行相

关的承诺

解决同

业竞争

华能国

际电力

开发公

司

华能开发处置电厂时

，

本公司在是否购置方面具有优先选择

权

；

在开发

30

万千瓦以上的燃煤电厂时

，

公司在相关重组协

议的条款及条件下为唯一开发人

；

对于

30

万千瓦以下或其他

电厂

，

除非公司书面表示无意对其进行开发

，

否则开发权应

属于公司

；

华能开发同时表示其在中国境内从事电力开发业

务方面

，

不会与公司进行竞争

。 ?

该承诺

长期有

效并正

在履行

中

。

否 是

与首次公

开发行相

关的承诺

解决同

业竞争

中国华

能集团

公司

华能集团在转让其电力资产

、

权益以及开发电力项目时

，

公

司具有优先选择权

。 ?

该承诺

长期有

效并正

在履行

中

。

否 是

其他承诺

解决同

业竞争

中国华

能集团

公司

为支持华能国际业务发展

，

华能集团在华能国际境内外首次

公开发行时均就避免同业竞争做出过承诺

。

就华能国际于

2010

年进行的非公开发行

，

华能集团于

2010

年

9

月

17

日出

具了

《

关于中国华能集团公司进一步避免与华能国际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有关事项的承诺

》（“

避 免同业竞 争承

诺

”）。

为进一步明确履约内容

，

结合

《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

———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

股东

、

关联方

、

收购人以及上市

公司承诺及履行

》

的要求和实际情况

，2014

年

6

月

28

日华能

集团对前述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完善规范如下

：1.

将华能国际

作为华能集团常规能源业务最终整合的唯一平台

；2.

对于华

能集团位于山东省的常规能源业务资产

，

华能集团承诺在

2016

年年底前

，

将该等资产在盈利能力改善且符合注入上

市公司条件

（

资产

、

股权权属清晰

，

注入以后不会降低华能国

际每股收益

，

无重大违法违规事项

，

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

参股

股东放弃优先受让权

）

时注入华能国际

。

华能集团在山东省

开发

、

收购

、

投资新的常规能源项目时

，

华能国际具有优先选

择权

；3.

对于华能集团在其他省级行政区域内的非上市常规

能源业务资产

，

华能集团承诺在

2016

年年底前

，

将该等资产

在符合注入上市公司条件

（

资产

、

股权权属清晰

，

注入以后不

会降低华能国际每股收益

，

无重大违法违规事项

，

国有资产

保值增值

，

参股股东放弃优先受让权

）

时注入华能国际

，

以支

持华能国际的持续稳定发展

；4.

华能集团将继续履行之前作

出的支持下属上市公司发展的各项承诺

。

承诺时

间

：

2014

年

6

月

28

日

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是

-

公司名称: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曹培玺

日期:2015-10-20

证券代码

: 600011

证券简称

:

华能国际 公告编号

: 2015-043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华能云南滇东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滇东能

源” ）、云南滇东雨汪能源有限公司（“滇东雨汪” ）及控股子公司华能（福

建）海港有限公司（“罗源湾海港” ）拟分别与华能天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天成租赁公司” ）开展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融资金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29亿元，租赁期限不超过5年（合称“本次交易” ）。

历史关联交易情况：过去12个月内，本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指华能集团及

其控制的除本公司之外的企业等交易主体）发生的除日常关联交易外的未达

到披露标准的关联交易累积共2次，总交易金额为1.17亿元。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滇东能源与天成租赁公司交易概述

滇东能源以融资为目的，采用售后回租形式，将锅炉、汽轮机等部分设备

资产在形式上出售给天成租赁公司，并由滇东能源租回使用，待租赁期满后，

滇东能源按合同规定以一元价格进行回购。 融资金额不超过11亿元，租赁期

限不超过5年。 滇东能源拟与天成租赁公司协商达成一致后，签署相关《融资

租赁合同》。

（二）滇东雨汪与天成租赁公司交易概述

滇东雨汪以融资为目的，采用售后回租形式，将锅炉、汽轮机等部分设备

资产在形式上出售给天成租赁公司，并由滇东雨汪租回使用，待租赁期满后，

滇东雨汪按合同规定以一元价格进行回购。 融资金额不超过15亿元，租赁期

限不超过5年。 滇东雨汪拟与天成租赁公司协商达成一致后，签署相关《融资

租赁合同》。

（三）罗源湾海港与天成租赁公司交易概述

罗源湾海港以融资为目的，采用售后回租形式，将部分装卸设备等资产在

形式上出售给天成租赁公司，并由罗源湾海港租回使用，待租赁期满后，罗源

湾海港按合同规定以一元价格进行回购。 融资金额不超过3亿元，租赁期限不

超过5年。 罗源湾海港拟与天成租赁公司协商达成一致后，签署相关《融资租

赁合同》。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中国华能集团公司（“华能集团” ）直接持有华能

国际电力开发公司（“华能开发” ）67.75%的权益，间接持有华能开发5%的

权益，而华能开发持有本公司35.14%的权益，为本公司的直接控股股东。 华能

集团亦直接持有本公司10.78%的权益，并通过其全资子公司中国华能集团香

港有限公司（“华能香港” ）间接持有本公司3.27%的权益，通过其控股子公

司中国华能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0.51%的权益。 天成租赁公司

由华能集团间接控制（具体股权结构关系请参见本公告第二部分（二）“关联

关系” ），根据《上交所上市规则》和《联交所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天成租

赁公司属于本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

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至本次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本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指华能集团及其

控制的除本公司之外的企业等交易主体）发生的除日常关联交易外的未达到

披露标准的关联交易累积共2次，总交易金额为1.17亿元。

二、关联方介绍

（一）天成租赁公司基本情况

天成租赁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设立时间

：

公司类型

：

住所

：

法定代表人

：

注册资本

：

经营范围

：

2014

年

有限责任公司

(

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

天津市滨海新区天津东疆保税港区洛阳道

601

号

王志芳

270,000

万元

融资租赁业务

；

租赁业务

；

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

；

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

；

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

。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天成租赁公司成立于2014年4月，注册地在天津，是由华能资本服务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华能资本” ）、华能香港、本公司、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华能澜沧江” ）、华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能

新能源” ）以及华能新能源（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能源香港” ）出资

设立的中外合资融资租赁企业。 天成租赁公司是华能集团的金融资产管理平

台，注册地为天津东疆保税港区。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于2015年4月24日出

具的 《审计报告》， 截至2014年12月31日， 天成租赁公司资产总计7,836,

755,038.03元， 负债总计6,806,210,778.73元， 净资产总计1,030,544,

259.30元，利润总额40,774,703.66元。天成租赁公司目前营业情况正常，经营

稳定发展。

（二）关联关系

截至2015年9月30日，本公司与天成租赁公司的关联关系如下图所示：

*�华能集团通过其全资子公司华能香港间接持有尚华投资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而尚华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华能开发5%的股权，因此华能集团间

接持有华能开发5%的权益。

**华能集团直接持有本公司14.57%的权益，并通过其全资子公司华能香

港持有本公司3.27%的权益，通过其控股子公司中国华能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间接持有本公司0.51%的权益。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交易的主要商业安排：

1、滇东能源与天成租赁公司拟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的主要商业安排

（1）租赁标的物：锅炉、汽轮机等部分设备资产。

（2）租赁方式：售后回租。

（3）租赁期限：租赁期限不超过5年，自天成租赁公司向滇东能源支付租

赁物购买价款之日起算。

（4）融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1亿元。

（5）综合融资成本：不超过提款当期中国人民银行5年期人民币贷款基

准利率，且不逊于融资方可获得的来自独立第三方之条款。 当金融机构公布

的计算租赁利率的对应期限贷款基准利率调整时，合同项下的租金进行同方

向、同比例的调整。

（6）租赁手续费：无。

（7）租金及支付方式：概算租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3.3亿元，按季付息。

（8）留购价款：人民币1元。

2、滇东雨汪与天成租赁公司拟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的主要商业安排

（1）租赁标的物：锅炉、汽轮机等部分设备资产。

（2）租赁方式：售后回租。

（3）租赁期限：租赁期限不超过5年，自天成租赁公司向滇东雨汪支付租

赁物购买价款之日起算。

（4）融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

（5）综合融资成本：不超过提款当期中国人民银行5年期人民币贷款基

准利率，且不逊于融资方可获得的来自独立第三方之条款。 当金融机构公布

的计算租赁利率的对应期限贷款基准利率调整时，合同项下的租金进行同方

向、同比例的调整。

（6）租赁手续费：无。

（7）租金及支付方式：概算租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8.2亿元，按季付息。

（8）留购价款：人民币1元。

3、罗源湾海港与天成租赁公司拟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的主要商业安

排

（1）租赁标的物：部分装卸设备等资产。

（2）租赁方式：售后回租。

（3）租赁期限：租赁期限不超过5年，自天成租赁公司向罗源湾海港支付

租赁物购买价款之日起算。

（4）融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

（5）综合融资成本：不超过提款当期中国人民银行5年期同期人民币贷

款基准利率，且不逊于融资方可获得的来自独立第三方之条款。 当金融机构

公布的计算租赁利率的对应期限贷款基准利率调整时，合同项下的租金进行

同方向、同比例的调整。

（6）租赁手续费：无。

（7）租金及支付方式：概算租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5亿元，按季付息。

（8）留购价款：人民币1元。

本公司将按以上主要商业安排，以维护公司最大利益为原则，与天成租赁

公司磋商，并在各方达成一致后，签署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的相关协议。 相关

协议签署后，其主要合同条款将另行公告。

（二）定价政策

本次交易的定价政策按照商业原则（按公平磋商基准或不逊于公司可获

得的来自独立第三方之条款），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平、公正、自愿、诚

信的原则，由双方协商确定。 具体定价政策如下：本次交易的综合融资成本为

不超过提款当期中国人民银行5年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且不逊于融资方可

获得的来自独立第三方之条款。 该融资成本不高于中国其他融资租赁公司提

供的可比较融资租赁服务的融资成本，亦不高于天成租赁公司向华能集团其

他成员公司提供的类似融资租赁服务的融资成本。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有利于拓宽公司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盘活固定资产，提高

资产使用效率，既能满足公司使用设备资产进行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又解决

了公司对资金的需求，能够有效缓解公司流动资金压力，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

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本次交易的审议程序

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15年10月20日审议通过了 《关

于控股子公司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关联交易的议案》。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交所上市规则》” ）和《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证券上市规则》，本公司的关联董事曹培玺、郭珺明、刘国跃、李世棋、黄

坚、范夏夏先生未参加与本次交易有关的议案表决。

本公司董事会（及独立董事）认为，（1）董事会对本次交易的表决程序符

合公司章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规定；（2）属于公司日常及一般

业务过程；（3）按一般商业条款（按公平磋商基准或不优于公司给予独立第

三方之条款）；和（4）其条款公平合理，本议案项下所述关联交易对公司及全

体股东是公平的，符合公司利益。

本公司独立董事李振生、耿建新、张守文、岳衡、夏清对本次交易已经事先

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认为：（1）公司董事会对《关于控股子公司融资性售后

回租业务关联交易的议案》 项下所述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和

《上交所上市规则》的规定；和（2）《关于控股子公司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关

联交易的议案》项下所述关联交易对公司及全体股东是公平的，符合公司利

益。

审计委员会对本次交易出具书面审核意见认为：（1） 本议案项下所述的

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主要交易条件公平合理，并经过交易各方多

次谈判磋商确定，对公司及全体股东是公平的，符合公司利益；（2）同意将本

议案项下所述的关联交易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本次交易未达到《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香港联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规定的单笔交易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标准。 但因

天成租赁公司为华能集团的控股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规定，应按照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计算的原则，将公司和华能集团（包

括其控股子公司）过去十二个月内进行的其他未经股东大会审议的非日常关

联交易金额与本次交易金额累计计算。根据前述标准计算，本次交易已达到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标准。因此本次交易尚需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

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六、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过去12个月内，除日常关联交易外，本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指华能集团及

其控制的除本公司之外的企业等交易主体）发生的未达到披露标准的历史关

联交易共2次，总交易金额为1.17亿元，均按有关合同条款如期履行或正在履

行过程中。

七、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签字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

3、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1日

证券代码

: 600011

证券简称

:

华能国际 公告编号

: 2015-042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董事会，于二零一五年十月二十

日以通讯表决形式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会议” 或 “本次会

议” ），会议通知已于二零一五年九月二十九日以书面形式发出。 本次会议的

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一致

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同意《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财务报告》

二、同意《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

三、关于控股子公司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关联交易的议案

1、同意云南滇东雨汪能源有限公司、华能云南滇东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及

华能（福建）海港有限公司与关联方华能天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开展融资性

售后回租业务，融资金额合计不超过29亿元，融资期限不超过5年，综合融资

成本不超过提款当期央行5年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且不逊于融资方可获得

的来自独立第三方之条款。并在与华能天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达成一致后，签

署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的相关协议；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同意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授权刘国跃董事根据实际情况对关联交易公告进行非实质性修改， 并进行适

当的信息披露；

3、授权刘国跃董事根据实际情况，以维护公司最大利益为原则，采取适当

行动处理其他与本次交易相关的事宜。

本议案相关《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详情请参阅公

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登载的《华能

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2015-043）。

四、关于调整本部部门机构设置的议案

同意公司监察审计部分设为监察部和审计部。

根据公司股份上市地相关规则的规定，公司董事曹培玺、郭珺明、刘国跃、

李世棋、黄坚、范夏夏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回避了上述第三项议案的表决。 公司

独立董事对第三项议案表示同意，并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请见本公告附件。

以上决议于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日通过。

特此公告。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一日

附件一： 关于控股子公司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关联交易的议案独立董事

事前认可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同意将关联交易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的意见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董事会独立董事在审阅了公司就

《关于控股子公司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关联交易的议案》 项下所述的关联交

易准备的相关说明和其他相关文件后， 同意将该等议案提交给华能国际电力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议。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李振生、张守文、岳衡、耿建新、夏清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日

附件二： 关于控股子公司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关联交易的议案独立董事

意见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董事会独立董事在审阅了公司就

《关于控股子公司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关联交易的议案》 项下所述的关联交

易准备的相关说明和其他相关文件后，认为（1）公司董事会关于该等交易的

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和（2）该

等交易对公司及全体股东是公平的，符合公司利益。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李振生、张守文、岳衡、耿建新、夏清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日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谢识才、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鲁朝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玉兰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

总资产

3,004,491,548.75 2,777,694,452.43 8.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24,028,994.67 1,993,124,889.98 1.55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4,393,934.58 -146,709,032.64 137.08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2,300,032,665.51 2,226,843,717.72 3.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3,185,819.62 50,739,975.59 4.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0,641,068.44 49,886,311.27 -18.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64 2.56 ??????????�0.08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25 0.24 4.17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25 0.24 4.1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

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497,333.51 12,514,372.94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

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

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

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3,820,591.00 4,793,436.79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

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

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49,844.89 -2,496,314.68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981,811.29 -2,266,743.8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5,586,268.33 12,544,751.18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

户

） 13,11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 份

状态

数量

博威集团有限公司

106,357,478 49.47 0

质押

96,000,00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冠峰亚太有限公司

40,000,000 18.60 0

无 境外法人

宁波见睿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8,000,000 3.72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鼎顺物流

有限公司

2,748,600 1.28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宁波恒哲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2,205,000 1.03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633,500 0.76 0

无 国有法人

赵佳琼

1,330,899 0.62 0

无 境内自然人

陈美花

897,200 0.42 0

无 境内自然人

张亚健

885,682 0.41 0

无 境内自然人

池利超

800,000 0.37 0

无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博威集团有限公司

106,357,478

人民币普通股

106,357,478

冠峰亚太有限公司

4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000,000

宁波见睿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8,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000,000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鼎顺物流有限

公司

2,748,600

人民币普通股

2,748,600

宁波恒哲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2,205,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05,0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633,500

人民币普通股

1,633,500

赵佳琼

1,330,899

人民币普通股

1,330,899

陈美花

897,200

人民币普通股

897,200

张亚健

885,682

人民币普通股

885,682

池利超

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

,

公司第一大股东博威集团有限公司之控股股东谢识才与公司第三大股

东宁波见睿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张明

、

与公司第五大股东宁波恒哲投资

咨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李仁德是舅甥关系

。

公司第一大股东博威集团有限公司

之控股股东谢识才与公司第四大股东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鼎顺物流有限公司的参股

股东谢朝春是父子关系

。

?��

此外

，

鉴于博威集团董事张蕴慈

、

张红珍同时在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鼎顺物流

有限公司处担任董事职务

，

且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鼎顺物流有限公司股东

、

董事谢朝

春为博威集团之股东

、

董事

、

公司实际控制人谢识才之子

，

根据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

》

第八十三条的相关规定

，

博威集团与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鼎顺物流有限公司构

成一致行动人

。

??

鉴于博威集团通过其全资子公司博威集团

（

香港

）

有限公司与公司第二大股

东冠峰亚太有限公司的股东曾钟钦先生达成协议

，

收购曾钟钦先生持有冠峰亚太

100%

股权

，

成为冠峰亚太控股股东

，

博威集团与冠峰亚太构成一致行动人

。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不涉及优先股

。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123,691,465.96 227,584,831.82 -45.65%

减少主要系本期归还部分银行贷款及

项目持续投入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221,457,579.38 2,978,470.50 7335.28%

主要系本期增加了2亿元的金融资产

投资所致。

预付款项 38,847,472.14 19,817,076.91 96.03%

增加主要系本期预付的国内原材料款

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253,500,978.27 173,390,652.84 46.20% 主要系本期项目持续投入所致。

开发支出 40,347,904.48 26,095,490.92 54.62% 主要系本期开发项目持续投入所致。

预收款项 39,404,501.00 16,854,803.16 133.79%

主要系本期销售预收款有所增加所

致。

应交税费 13,320,744.67 757,610.28 1658.26% 主要系本期应交增值税增加所致。

长期借款 190,839,000.00 91,785,000.00 107.92%

增加主要系本期贷款结构调整，增加

长期贷款所致。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营业税金及附加 2,703,972.06 1,176,258.77 129.88%

主要系本期实际缴纳增值税增加，相

应增加城建税、教附费所致。

财务费用 11,115,955.43 19,332,218.89 -42.50%

增加主要系本期银行贷款金额增加，

导致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12,905,104.97 8,655,442.16 49.10%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补贴收入增加所

致。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4,393,934.58 -146,709,032.64 -137.08%

主要系本期存货等流动资金占用额比

上期有所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84,682,169.01 -89,801,852.28 217.01%

主要系本期增加了2亿元的金融资产

投资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承诺背

景

承诺类

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及期限

是否有

履行期

限

是否及

时严格

履行

与首次

公开发

行相关

的承诺

解决同

业竞争

博威集

团有限

公司

一

、

本公司声明

，

截至本承诺函签署日

，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

的其他公司或其他组织没有从事与博威合金及其控股子公司

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

二

、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公司或其

他组织将不在中国境内外从事与博威合金及其控股子公司相

同或相似的业务

；

三

、

若博威合金及其控股子公司今后从事新

的业务领域

，

则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公司或其他组织

将不在中国境内外以控股方式

，

或以参股但拥有实质控制权

的方式从事与博威合金及其控股子公司新的业务领域有直接

竞争的业务活动

，

包括在中国境内外投资

、

收购

、

兼并与博威

合金及其控股子公司今后从事的新业务有直接竞争的公司或

者其他经济组织

；

四

、

本公司承诺不以博威合金控股股东地位

谋求不正当利益

，

进而损害博威合金其他股东的权益

。

如因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公司或其他组织违反上述声明与

承诺而导致博威合金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权益受到损害的

，

则

本公司承诺向博威合金及其控股子公司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

责任

；

五

、

本承诺函构成对本公司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

，

如有

违反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长期有

效

。

是 是

与首次

公开发

行相关

的承诺

解决同

业竞争

谢识才

一

、

在担任博威合金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及辞去董事

、

高

级管理人员职务后六个月内

，

不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

在商业上对博威合金及其控股子公司构成竞争或可能导致与

博威合金及其控股子公司产生竞争的业务及活动

，

或拥有与

博威合金及其控股子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任何经济实体

、

机

构

、

经济组织的权益

，

或以其他任何形式取得该经济实体

、

机

构

、

经济组织的控制权

，

或在该经济实体

、

机构

、

经济组织中担

任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技术人员

；

二

、

本人保证本人的配偶

、

父母及配偶的父母

、

兄弟姐妹及其配偶

、

年满

18

周岁的子女及

其配偶

、

配偶的兄弟姐妹和子女配偶的父母遵守本承诺

；

三

、

本人愿意承担因本人及本人的配偶

、

父母及配偶的父母

、

兄弟

姐妹及其配偶

、

年满

18

周岁的子女及其配偶

、

配偶的兄弟姐妹

和子女配偶的父母违反上述承诺而给博威合金及其控股子公

司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

长期有

效

。

是 是

与首次

公开发

行相关

的承诺

解决关

联交易

博威集

团有限

公司

、

谢识才

本公司

/

本人承诺减少和规范与股份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

。

如本公司

/

本人及本公司

/

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今后与股份公

司不可避免地出现关联交易时

，

将依照市场规则

，

本着一般商

业原则

，

通过签订书面协议

，

并严格按照

《

公司法

》、《

公司章

程

》、

股份公司

《

关联交易公允决策制度

》

等制度规定的程序和

方式履行关联交易审批程序

，

公平合理交易

。

涉及到本公司

/

本人的关联交易

，

本公司

/

本人将在相关董事会和股东大会中

回避表决

，

不利用本公司

/

本人在股份公司中的地位

，

为本公

司

/

本人在与股份公司关联交易中谋取不正当利益

。

长期有

效

。

是 是

与首次

公开发

行相关

的承诺

其他 谢识才

本人承诺未来不以任何直接或间接通过所控制的关联企业间

接占用博威合金资金

，

若因本人或本人控制的关联企业曾占

用博威合金资金

，

导致博威合金被相关主管部门处罚造成损

失的

，

由本人承担连带责任

。

长期有

效

。

是 是

与首次

公开发

行相关

的承诺

其他

博威集

团有限

公司

本公司承诺未来不以任何直接或间接形式占用博威合金资

金

，

若因本公司曾经占用博威合金资金

，

导致博威合金被相关

主管部门处罚造成损失的

，

由本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

长期有

效

。

是 是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谢识才

日期:2015-10-20

公司代码：

601137

公司简称：博威合金

公司代码：

600011

公司简称：华能国际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华 能 国 际 电 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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